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石林县卓信石材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县卓信石材厂项目
	石林县西街口镇昆月石材厂对面野火烧场
	石林县卓信石材厂
	临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240.7万元，占地面积为218667.6m2，总建筑面积为1934m2，厂内构筑物主要为1#加工车间、2#加工车间、3#加工车间、辅助用房（机修车间、空压机房、配电房）、办公住宿用房等。本次扩建项目沿用现有土地、设备、办公生活设施，不新增占地，主要是新增四立柱切石机1台、25T双梁行车1台、小切边机1台等生产设备，在现有厂区内设置荒料、产品集中堆放区，其余构筑物均不发生变化。本次扩建项目完成后，年产各类大理石板材21万平米。
	施工期主要影响及措施：本次扩建项目沿用现有土地、设备、办公生活设施，不新增占地，主要是新增四立柱切石机1台、25T双梁行车1台、小切边机1台等生产设备，在现有厂区内设置产品集中堆放区，其余构筑物均不发生变化。施工期主要为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会产生少量的噪声及固体废物等。在安装设备阶段，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生产设备的少量固体废物，主要为包装箱，分类收集后，外售到废旧物资收购站。项目施工期较短，随着施工期结束，污染物对周围的影响而消失。施工期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的主要影响及措施：①大气影响：项目在切割加工过程通过采取喷淋水法对加工设备锯盘进行湿法降温、降尘处理。项目所在区域较空旷，周围扩散条件较好，距离环境敏感点较远，切割作业采取湿法作业后，无组织粉尘产生量不大，经大气扩散后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②水环境：项目实施“雨污分流”，厂区生产废水经循环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1#石粉堆场区及2#石粉堆场区淋滤水和厂区生产加工区初期雨水经环评新增的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处理后，晴天回用于生产用水，不外排；生活污水中的食堂废水经环评新增的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余生活废水一同进入新增的生活废水沉淀池处理后，晴天回用于场内道路洒水降尘，雨天储存，不外排。综上，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不外排，对黑龙潭水库水质环境影响不大。
③固体废物：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边角废料、生产废水沉淀池沉渣（石粉）、食堂泔水、生活垃圾及机修过程产生的废机油。切割过程产生分边角废料部分由北大村碎石厂拉走作为生产原料使用，部分堆存于厂区东南侧废料堆场内，定期清运至西街口镇雨布宜大理石矿山回填于采空区；生产废水沉淀池沉渣（石粉）打捞后进入石粉浆塘内堆放区自然干化并及时清运至西街口镇雨布宜大理石矿山回填于采空区；食堂泔水桶装收集后交由附近农户作饲料使用；生活垃圾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交由乡镇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机修过程产生的废机油采用铁桶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用于行车轨道润滑使用。固体废物率为100%，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④噪声：通过设备减振、消声，运营期噪声对其影响小。                                                                                              


